
出访项目正式报批 

因公出国（境）项目在出访前须向国际处（港澳台办）正式报批，包括： 

 经批准纳入当年因公出访计划的项目，或赴国（境）外参加学术会议（被

会议接受宣读论文）、讲学、合作研究等学术项目，前提是要求能落实出

访经费； 

 其他计划外的临时出访项目，应以 OA 系统内部请示的方式先行申请立

项。 

部分短期出访项目由国际处（港澳台办）协办因公证件及签证（或签注）等

手续。 

 流程 

1. 出访人员应在项目实施前取得院系所、部门（以下统称部门）批准，并尽早

正式报批。下载并完整填写《因公出国（境）任务申请表》后将电子版发给

部门外事秘书，无需提交纸质申报表。要点如下： 

1) 出访人员情况（如对外身份与实际身份不同，请注明）； 

2) 有可行的经费来源，经费不明确的项目需明确后方可申报； 

3) 出访目的明确、理由充分，考察访问应附详细的访问交流计划； 

4) 控制出访时间，合理安排行程。 

2. 外事秘书需协助出访人员完成报批材料的准备、校内上报及受理过程中的联

系工作。通过外事管理信息系统的“出访任务报批”模块提交部门审核批准

的因公出访任务，信息必须详实，不可模糊填写或漏填，以免提交后需退回

修改。操作路径如下：登陆公共数据平台——选择“我的外事”——点击“外

事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出访任务报批”——选择计划内项目或计划外申请

新增——修改或填写申请表（每个项目需单独填写，请勿合并）。国际处（港

澳台办）将在公共数据平台上公布并及时更新所需申报材料，请提醒出访人

员关注。材料不完整，会耽搁出访行程，待补充完整后方可开始报批工作。

出访人员如涉及不同部门，由出访团组内部沟通，指定一个部门的外事秘书

协调上述工作。 

3. 经提示“提交成功”后将申请表生成 PDF 文件，通过 OA 系统以内请方式主

送国际处（港澳台办），并同时上传附件材料，具体要求可参照“申报赴国



外或港澳所需材料和注意事项”和“申报赴台所需材料和注意事项”。国际

处（港澳台办）审核所有报批材料后提出意见，并负责流转至相关部门会签，

涉及处级干部出访的项目还须经分管该部门的校领导同意，然后由分管外事

工作的校领导签署意见。校领导率团出访项目，最终需由校党政负责人签署

意见。内请流转过程中，会签领导和流转人员可以通过查询历史步骤即时了

解进展情况。与 OA 系统的对接需由办公室内请流转人员协助完成。 

4. 经校内审批同意的出访项目，由国际处（港澳台办）负责报上海市人民政府

外事办公室、台湾事务办公室或教育部审批，随团出访项目由国际处（港澳

台办）根据组团单位公函出具同意函并协办相关手续。 

5. 取得上级主管部门的任务批件或确认件后，由国际处（港澳台办）向组织、

人事部门征求人员审查意见，并办理政审批件或备案表、因公证件和签证（或

签注）手续。出访人员需配合签署本人护照、填写签证表等工作，非学术出

访团组预付办理因公签证的费用，学术类出访团组相关签证费用由国际处专

项经费资助。 

6. 因公证件和签证（或签注）手续办理完毕，出访人员请按规定开支标准暂借

出访经费、购买机票，实施出访任务。 

7. 外事秘书应掌握所在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情况，督促出访人员于回国后

7 个工作日内至国际处（港澳台办）办理返校手续，提交详细的出访小结、

照片等材料，同时因公护照或通行证由国际处（港澳台办）统一保管。因私

证件经国际处（港澳台办）验证后归还本人，特定身份人员因私证件应按规

定交由指定部门保管。 

8. 因公证件上缴后且在证件有效期内，由国际处（港澳台办）统一保管。持证

人如有非因公出访的原因需要使用，可凭书面申请至国际处（港澳台办）借

用，但不得用于因私出访，且每次借用时间一般不超过三周。根据持证人意

愿，失效证件在办理剪角注销手续后可交本人留存。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规定，

对逾期不缴因公证件的，由相关部门书面说明原因、提出整改措施并由部门

主管领导签名后报单位外事部门；对经多次催缴仍拒不上缴因公证件的，所

在单位须将名单上报，由市外办宣布其因公证件作废并给予通报批评，在一

定时期内停止为其办理因公证件。证件如有遗失、被盗、损毁，应立即通过



单位外事部门报上级主管部门，并提交书面情况说明，按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如发生在国（境）外，应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并到我国驻外使领馆或相关授

权机构补办一次性旅行证件，返回后再报市外办或相关发证机关。 

 因公出访经费管理 

1. 申报因公出国、赴港澳任务时，须按规定出具《上海市因公出国(境)团组经

费安排意见》，原则上没有经费安排意见的出访任务不予受理。目前申请赴

台团组可暂不填写此表。 

2. 学校各部门在向国际处（港澳台办）提出因公出访申请前，先将填写完整的

表格提交财务处。经财务处确认并签字盖章后，原件交国际处（港澳台办），

扫描件同其他材料均以 OA系统内请附件形式提交国际处（港澳台办）。出访

申请经校内审核通过后，国际处（港澳台办）将包括该表原件在内的所有材

料上报市外办。 

3. 经批准出访回国（境）并办理完返校手续后，通过“财务综合服务平台”填

报“出国（境）费用报销单”，由国际处（港澳台办）对出访信息进行确认

后，核报经费。 

4. 教职工公派三个月以上（含三个月）出国进修、留学，参照项目主管部门有

关规定实行经济担保和签约制，由人事处负责解释和实施。一个月以上的出

国（境）讲学、合作研究、培训等项目的相关经济事宜，按照人事处的有关

规定办理。 

5. 研究生公派出国联合培养或攻读学位，按照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和学校

的有关规定实行经济担保和签约制，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和实施。其他学生

公派短期出访根据出访任务确定经费负担方式。 


